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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

的基本情况如下：
1、持股5%以上股东德清隽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隽洁投资”）持有公司股

份13,45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9%；
2、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畅创投”）持有公司股份8,

525,1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6%；
3、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邦明创投”）持有公司股

份7,894,1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3%。
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IPO”）前取得的股份及通过公司2022年半年度、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的股份，且已于2021年8月17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隽洁投资、惠畅创投、邦明创投出具的《关于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具体内容如下：
隽洁投资长期看好公司的发展，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

个月内（即2024年11月1日-2025年01月3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3,256,76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20%。

惠畅创投长期看好公司的发展，因基金期限与流动性资金安排需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11月1日-2025年01月3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480,345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邦明创投长期看好公司的发展，因基金期限与流动性资金安排需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11月1日-2025年01月3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480,345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上述减持计划的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德清隽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持股数量（股）

13,458,900

8,525,135

7,894,191

持股
比例

9.09%

5.76%

5.3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63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828,900股

IPO前取得：4,990,214股
其他方式取得：3,534,921股

IPO前取得：5,122,566股
其他方式取得：2,771,625股

注：隽洁投资、惠畅创投、邦明创投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均为公司实施2022年半年度、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均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惠畅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上海邦明科兴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股）

300,000

1,121,373

减持比例

0.20%

0.78%

减持期间

2024/3/12～2024/3/13

2023/10/9～2024/2/20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0.49-10.49

8.41-22.04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不适用

2023年07月29日

隽洁投资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德清隽洁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惠畅创业
投 资 中 心（有

限合伙）

上海邦明科兴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股）

不超过：3,256,
760股

不超过：1,480,
345股

不超过：1,480,
345股

计划减持比
例

不 超 过 ：
2.20%

不 超 过 ：
1.00%

不 超 过 ：
1.00%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480,34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776,415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480,34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80,345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480,34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80,345股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2024/11/1～
2025/1/31

2024/11/1～
2025/1/31

2024/11/1～
2025/1/31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按 市 场 价
格

按 市 场 价
格

按 市 场 价
格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IPO 前 取
得 及 资 本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 取

得
IPO 前 取
得 及 资 本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 取

得
IPO 前 取
得 及 资 本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 取

得

拟 减 持
原因

股 东 自
身 资 金

需求

股 东 自
身 经 营

需要

股 东 自
身 经 营

需要

注：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持股5%以上的股东隽洁投资、惠畅

创投、邦明创投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依规减持。

3、若本企业所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如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在锁定期满后二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的50%。

4、本承诺出具后，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规
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企业承诺届时将按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

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隽洁投资、惠畅创投、邦明创投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

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
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公司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监管及
相应承诺的要求实施减持，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6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0月9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0月9日（星期三），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5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宁波杭州湾新区金源大道9号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8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01,442,9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9209％。其中：出
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456,443,91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0.364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4,999,00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61％；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82
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 1人，参加网络投票的 58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5,890,13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69％。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份
740.38万股。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聂腾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韵达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498,337,5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32％；反

对2,345,3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62％；弃权760,02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0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2,784,7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3.2331％；反对 2,345,3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107％；弃权 760,
0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562％。

提案2.00《关于补选独立董事暨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00,278,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24％；反

对973,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49％；弃权190,69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4,725,4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7.4621％；反对97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224％；弃权190,6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155％。

张大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暨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提案3.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00,336,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63％；反

对905,0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03％；弃权201,09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4,783,9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7.5896％；反对905,0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722％；弃权201,0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382％。

提案4.00《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00,062,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080％；反

对1,161,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74％；弃权219,09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4,509,4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6.9912％；反对 1,161,6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313％；弃权 219,
09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774％。

提案5.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00,226,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190％；反

对1,009,3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2％；弃权206,7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4,674,0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97.3501％；反对 1,009,3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1994％；弃权 206,
73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505％。

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的高霞、郑钰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韵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北京市
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5
债券代码：127085 债券简称：韵达转债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2、债券代码：127085 债券简称：韵达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1.93元/股
4、转股时间：2023年10月17日至2029年4月10日
5、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4年9月19日起算，截至2024年10月9日，韵达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韵达转债”当期转股价的85%，预
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
理：2.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公司应当召开
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40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3年4月11日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 2,4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45,00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24.5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5月23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韵达转债”，债券代码“127085”。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韵达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2.15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韵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2.15元/股调整为 12.10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8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韵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2.10元/股调整为 11.93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7日起生效。
二、韵达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0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的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
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2024年9月19日-2024年10月9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韵达转债”当期转股

价格11.93元/股的85%，即10.14元/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2.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
定，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按照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韵达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可查阅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全文。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4-103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47
872,946,148
57.966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9人，公司董事尤峥先生、李玮先生、周昌玲先生

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2人，公司监事胡卫东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董事会秘书申薇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57,248
比例（%）
99.9554

反对
票数

249,300
比例（%）
0.0285

弃权
票数

139,600
比例（%）
0.0161

2、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32,048
比例（%）
99.9525

反对
票数

228,200
比例（%）
0.0261

弃权
票数

185,900
比例（%）
0.0214

3、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32,648
比例（%）
99.9526

反对
票数

242,300
比例（%）
0.0277

弃权
票数

171,200
比例（%）
0.0197

3.02议案名称：交易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380,948
比例（%）
99.9352

反对
票数

341,400
比例（%）
0.0391

弃权
票数

223,800
比例（%）
0.0257

3.03议案名称：交易对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11,148
比例（%）
99.9501

反对
票数

239,800
比例（%）
0.0274

弃权
票数

195,200
比例（%）
0.0225

3.04议案名称：交易标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473,848
比例（%）
99.9458

反对
票数

238,000
比例（%）
0.0272

弃权
票数

234,300
比例（%）
0.0270

3.05议案名称：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142,448
比例（%）
99.9079

反对
票数

583,600
比例（%）
0.0668

弃权
票数

220,100
比例（%）
0.0253

3.06议案名称：过渡期损益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428,848
比例（%）
99.9407

反对
票数

279,800
比例（%）
0.0320

弃权
票数

237,500
比例（%）
0.0273

3.07议案名称：标的资产过户及违约责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496,348
比例（%）
99.9484

反对
票数

253,500
比例（%）
0.0290

弃权
票数

196,300
比例（%）
0.0226

3.08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30,948
比例（%）
99.9524

反对
票数

234,800
比例（%）
0.0268

弃权
票数

180,400
比例（%）
0.0208

4、议案名称：关于《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18,048
比例（%）
99.9509

反对
票数

238,700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189,400
比例（%）
0.0218

5、议案名称：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30,748
比例（%）
99.9524

反对
票数

233,800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181,600
比例（%）
0.0209

6、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29,148
比例（%）
99.9522

反对
票数

218,600
比例（%）
0.0250

弃权
票数

198,400
比例（%）
0.02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407,048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363,100
比例（%）
0.0415

弃权
票数

176,000
比例（%）
0.0203

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27,248
比例（%）
99.9520

反对
票数

216,100
比例（%）
0.0247

弃权
票数

202,800
比例（%）
0.0233

9、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03,448
比例（%）
99.9492

反对
票数

216,000
比例（%）
0.0247

弃权
票数

226,700
比例（%）
0.0261

10、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482,948
比例（%）
99.9469

反对
票数

227,300
比例（%）
0.0260

弃权
票数

235,900
比例（%）
0.0271

11、议案名称：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03,748
比例（%）
99.9493

反对
票数

222,800
比例（%）
0.0255

弃权
票数

219,600
比例（%）
0.0252

12、议案名称：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485,848
比例（%）
99.9472

反对
票数

241,400
比例（%）
0.0276

弃权
票数

218,900
比例（%）
0.0252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及公司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464,848
比例（%）
99.9448

反对
票数

257,800
比例（%）
0.0295

弃权
票数

223,500
比例（%）
0.0257

14、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14,048
比例（%）
99.9505

反对
票数

223,300
比例（%）
0.0255

弃权
票数

208,800
比例（%）
0.0240

1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485,548
比例（%）
99.9472

反对
票数

237,4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223,200
比例（%）
0.0257

16、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事宜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17,248
比例（%）
99.9508

反对
票数

220,000
比例（%）
0.0252

弃权
票数

208,900
比例（%）
0.0240

1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01,948
比例（%）
99.9491

反对
票数

243,900
比例（%）
0.0279

弃权
票数

200,300
比例（%）
0.023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
案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交易方式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

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过户及违约责任

决议有效期

关于《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交易协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但不构成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
案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第9号》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主体不存在《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第十二条

情形的议案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
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的

议案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

性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
的影响及公司采取填补措施的议

案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
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

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
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事宜采取的保密措
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8,327,382

78,302,182

78,302,782
78,151,082
78,281,282
78,243,982
77,912,582
78,198,982
78,266,482
78,301,082

78,288,182

78,300,882

78,299,282

78,177,182

78,297,382

78,273,582

78,253,082

78,273,882

78,255,982

78,234,982

78,284,182

78,255,682

78,287,382

78,272,082

比例（%）

99.5059

99.4739

99.4747
99.2820
99.4474
99.4000
98.9790
99.3428
99.4286
99.4725

99.4561

99.4723

99.4702

99.3151

99.4678

99.4376

99.4116

99.4380

99.4152

99.3886

99.4511

99.4149

99.4551

99.4357

反对

票数

249,300

228,200

242,300
341,400
239,800
238,000
583,600
279,800
253,500
234,800

238,700

233,800

218,600

363,100

216,100

216,000

227,300

222,800

241,400

257,800

223,300

237,400

220,000

243,900

比例（%）

0.3167

0.2899

0.3078
0.4337
0.3046
0.3024
0.7414
0.3555
0.3220
0.2983

0.3032

0.2970

0.2777

0.4613

0.2745

0.2744

0.2888

0.2830

0.3067

0.3275

0.2837

0.3016

0.2795

0.3098

弃权

票数

139,600

185,900

171,200
223,800
195,200
234,300
220,100
237,500
196,300
180,400

189,400

181,600

198,400

176,000

202,800

226,700

235,900

219,600

218,900

223,500

208,800

223,200

208,900

200,300

比例（%）

0.1773

0.2362

0.2175
0.2843
0.2480
0.2977
0.2796
0.3017
0.2494
0.2292

0.2406

0.2307

0.2520

0.2236

0.2576

0.2880

0.2997

0.2790

0.2781

0.2839

0.2653

0.2835

0.2654

0.254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律师、杨子涵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王宁律师、杨子涵律师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4-090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260,000万

元到273,000万元之间，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94,440万元到107,440万元，增幅为
57.04%到64.89%。

2. 预计 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55,000
万元到268,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04,787万元到117,787万元，增幅为
69.76%到78.41%。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260,000万

元到273,000万元之间，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94,440万元到107,440万元，增幅为
57.04%到64.89%。

2.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55,000万
元到 268,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104,787万元到 117,787万元，增幅为
69.76%到78.41%。

3.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65,56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150,213万元。

（二）每股收益：3.1838元
注：2024年9月28日，经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截至2024年6月30日总股

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公司股本发生了变化，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规
定，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每股收益予以调整。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24年1-9月公司始终“以动销指导相关的经营活动”作为公司的明确共识，持续推进全国化战

略，通过精细化渠道管理，不断加强渠道运营能力，继续加强冰冻化建设，提高全品项产品的曝光率、
拉动终端动销；同时，公司在夯实东鹏特饮基本盘，持续保持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品类发展，培
育新的增长点，为公司的持续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进一步带动收入的增长。

业绩预告期间内，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1,240,000万元到 1,272,000万元，与上年同期 864,091
万元相比，同比增长375,909万元到407,909万元，增幅为43.50%到47.21%。

（二）非经营性损益影响
非经营性损益对公司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会计处理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没有重大影响。
（四）其他影响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本期业绩预告构成重大影响的因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4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091 证券简称：众鑫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4年 10

月8日、10月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公司已披露事项
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10月8日、10月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 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涉及本公司的相关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
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

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4年 10月 8日、10月 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和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特此公告。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4-94
债券代码：127015、127049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希望转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生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从事生猪养殖业务。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规定，深交所鼓励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
上市公司每月通过临时公告形式披露相关业务销售情况，公司将参照指引相关规定执行。

一、2024年9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公司2024年9月销售生猪119.24万头，环比变动-6.66%，同比变动-13.10%；收入为22.92亿元，

环比变动-7.80%，同比变动-0.78%；商品猪销售均价 18.81元/公斤，环比变动-6.56%，同比变动
17.78%。

月份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生猪销售数量
（万头）

当月

137.21
147.15
167.59

累计

1,306.15
1,453.29
1,620.88

生猪销售收入
（亿元）

当月

23.10
23.41
23.80

累计

203.55
226.95
250.75

商品猪价格
（元/公斤）

当月

15.97
14.91
13.95

2023年12月

2024年1月

2024年2月

2024年3月

2024年4月

2024年5月

2024年6月

2024年7月

2024年8月

2024年9月

147.36
172.48
130.88
152.55
147.62
136.68
128.65
126.20
127.75
119.24

1,768.24
172.48
303.36
455.91
603.53
740.21
868.86
995.06
1,122.81
1,242.04

18.30
21.59
18.36
23.04
23.37
20.98
23.14
23.91
24.86
22.92

269.05
21.59
39.95
62.99
86.36
107.34
130.48
154.39
179.25
202.17

13.06
13.30
13.86
14.34
15.13
15.42
18.07
18.80
20.13
18.81

二、特别提示
1、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生猪养殖与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2、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

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2
债券代码：111007 债券简称：永和转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并重新召开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取消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24年10月14日
3.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05020

股票简称
永和股份

股权登记日
2024/10/8

二、取消原因
2024年9月27日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和《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及《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了更好地实施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充分调动公司激励
对象的积极性，促进公司持续发展，经过综合评估和审慎考虑，公司于2024年10月9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就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要求等内容进行了优化
调整，并拟定《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
稿）》等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同时，因原定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无法满足时间间隔要求，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并重新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取消
原定于2024年10月14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管理办法文件将不再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将不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10月 10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公司定于2024年10月28日重新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议案，具体安排详见

公司后续公告。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理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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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10月9日

（星期三）下午以通讯的方式召开。因相关事项紧急，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0月9日以电话形式发
出，召集人董事长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就紧急通知的原因作出了说明。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童建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建立和完善员工、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拟对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相应修订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徐水土先生、余锋先生、陈文亮先生作为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为建立和完善员工、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拟对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相应修订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徐水土先生、余锋先生、陈文亮先生作为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三）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并重新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因议案内容发生变更且召开时间无法满足时间间隔要求，决定取消原定于2024年10月14日召

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确定于2024年10月2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世纪大道893号公司
会议室重新召开审议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取消并重新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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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4年 10月 9日

（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因相关事项紧急，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0月9日以电话形式发出，召集
人监事会主席于本次监事会会议上就紧急通知的原因作出了说明。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
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国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经认真核查，认为：
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监事胡永忠因其近亲属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
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

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修订稿）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监事会经认真核查，认为：
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能保证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公司与员工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凝聚力、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监事胡永忠因其近亲属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
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